水下考古工作规程（2023年）
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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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水下考古工作是水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保护水下文物的重要手段。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确保水下考古工作科学、规范和安全，参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水下文化遗产行动手册》《空气潜水安全要求》等，特制订本规程。

第二条  水下考古工作需服从文物保护的需要。

第三条 水下考古工作应遵守涉海、涉水保护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工作开展前应向海事、海洋、渔业、环境、交通运输、海警、公安等部门办理必要的许可手续。

第四条  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规程。

第二章  项目实施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职责

第五条  项目实施单位职责

（一）选定水下考古项目负责人，监督、检查、指导项目负责人工作。

（二）按规定上报水下考古项目申请，做好跨年度或多次开展的水下考古项目计划和协调工作。

（三）负责水下考古资料与档案的审查、清点、保管和移交。

（四）采取措施确保水下考古工作安全。发生安全事故应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报告。

（五）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职责
水下考古工作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

（一）编制水下考古工作方案，按照项目批复内容调整工作方案。水下考古工作方案应包括工作区域、内容、目标、技术方法、文物保护预案、应急预案等。

（二）组织各项准备工作，主持项目实施，协调各技术系统的运作，确保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本规程。

（三）负责水下考古现场工作安全。发生安全事故应第一时间向项目实施单位和主管部门报告。

（四）负责水下考古资料与档案的收集、审核与管理。

（五）编写水下考古工作报告。

（六）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第三章  水下考古调查

第七条  水下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寻找、确认和研究水下文物。水下考古调查应坚持无损伤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优先使用非破坏性的技术。

第八条  前期调查
（一）前期调查应采取资料查阅与走访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对拟调查水域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研究，获取水下文物疑点相关信息。

（二）前期调查应注意收集已有考古成果、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访谈资料、海图、遥感影像，以及地质、气象、水文、潮汐等相关资料。

第九条  物探调查

（一）物探调查是应用海洋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和设备，在前期调查限定的水域内探测和找寻水下文物疑点。

（二）物探调查获取的水下文物疑点信息包括地理位置、水深、坐标、形状、尺寸、埋深、方向等。

第十条  潜水调查
（一）潜水调查应采取人工潜水或潜水器潜航等方式，对前期调查、物探调查获取的水下文物疑点进行确认。

（二）经潜水调查确认为水下文物的，应记录其地理位置、坐标、水深、面积、类别、保存状况等基本情况；收集所在水域的水文环境资料，有选择地采集暴露在水底的遗物，以了解遗存性质、年代等；评估遗存保存现状，提出考古和文物保护建议。

第十一条  调查记录
水下考古调查记录应包括文字、测绘和影像三种形式，构成统一的记录系统。

（一）文字记录包括工作日记、前期调查疑点登记表、物探调查记录表、物探疑点登记表、潜水工作记录表、潜水记录表、水下文物登记表、钻探记录表、采样登记表、出水文物现状记录表、出水器物标本登记表、绘图登记表、摄像登记表、照相登记表等。

（二）测绘记录包括水下文物的位置、平面形状、分布范围、堆积结构、水底地形地貌等。

（三）影像记录包括摄影资料、摄像资料等，应重视对水下文物全貌、重要局部、环境和工作过程的记录。

（四）水下考古调查中采集的遗物必须编号记录。
（五）调查资料和采集遗物应指定专人管理，登记、存档。

（六）调查结束后应及时提交工作报告和考古与文物保护建议。

第四章  水下考古发掘

第十二条  水下考古发掘单元
根据水下文物的类型、保存状况和埋藏环境等选择水下考古发掘方法和工具，设定发掘单元。发掘单元可以是探方（探沟），也可以是船舱等堆积单位。
第十三条  水下考古发掘的测绘系统

发掘前，应确定三维坐标测量控制系统，设置测量基点。

发掘中所有测点数据的采测，必须包括相对于测量基点的三维坐标数据。

发掘单元应根据三维坐标系统进行编号。

第十四条  水下考古发掘要求
（一）水下考古发掘位置的选择应考虑文物保护的需要。

（二）充分考虑水文环境的影响基础上，注意观察、判断和区分人为迹象与自然迹象，根据质地、颜色、包含物等变化，并参考其他相关现象来区分堆积单位。

（三）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按堆积单位发掘。

（四）应注意分析各堆积单位间、遗迹间以及遗迹和遗物间的关系，控制和协调发掘进度，尽量保持一致。处理面积较大或者较复杂的遗迹现象时，应采取分步揭露的方法或先进行探沟解剖。

（五）水下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对揭露区域进行保护性回填或加固保护。重要遗迹或遗物须慎重处置，做好相关记录，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研提水下原址保护方案。

（六）水下考古发掘应注意生态环境保护。
第十五条  发掘资料采集

（一）发掘资料的采集要考虑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遗物分为人工遗物和自然遗存。

小件人工遗物原则上应全部采集，船体或凝结物、铁质、石质等大件人工遗物应根据保护需要确定采集方式。

动物遗骸、植物遗存应抽样采集，水体、沉积物等环境分析样本适量采集。必要时，遗迹、遗痕也要采集。

（三）水下考古工作中应当避免不必要的侵扰人类遗骸。

（四）按堆积单位采集遗物，单位归属不清的应单独编号。

（五）堆积单位内的包含物一般应进行过滤筛选。滤网的孔径和尺寸可根据遗存类型和遗物特点确定。

（六）应记录出水文物的埋藏环境和附着物样品信息及水下文物的环境信息，如海况、水文等。

（七）资料的采集应在相应的专业人员或在出水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相关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八）所有采集品必须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和详备的编号记录。

（九）抽样采集时需记录抽样方式、采样位置和采样方法。

第十六条  发掘记录

发掘记录包括文字、测绘和影像三种形式，构成统一的记录系统。

（一）文字记录包括工作日记、探方日记、潜水工作记录表、潜水记录表发掘记录表、测绘控制点记录表、采样登记表、遗迹单位总记录、出水文物现状记录表、出水器物标本登记表、绘图登记表、摄像登记表、照相登记表等。

（二）测绘记录包括遗址地形图、发掘区域位置图、发掘区总平剖面图、探方总平面图、分层遗迹平面图、遗迹平剖面（侧视）图等。

（三）影像记录包括摄影资料、摄像资料等，应重视对各种遗址整体形态、遗迹现象和发掘过程的记录。

（四）发掘资料应按年度、发掘区、工作单元、遗迹单位分类、汇总和归档，撰写年度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报告。

第五章  出水文物现场保护与管理

第十七条  水下考古发掘和重要调查项目现场应有开展出水文物现场保护的场所，配备基本的保护设施、材料和专业人员。

应根据出水文物的不同类型开展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工作，并根据现场实际工作需要及时调整保护方法。

不宜现场保护处理的文物，应进行有限清洁和加固，尽快转运到有条件的场所进行保护处理，并做好文物转运的包装运输处理，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八条  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应以维持文物状态稳定为主要目标，并与后续保护修复相衔接。

出水文物的现场保护应有完整的档案记录。

第十九条  水下考古工作现场应建立出水文物临时库房，并指定专人对出水文物进行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六章  资料整理

第二十条  水下考古项目完成后应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对考古资料进行整理。

（一）全面核校工作期间的记录资料。严禁擅自改动原始记录，如原始记录有误，须另纸勘误。

（二）根据原始记录清点遗物，按单位整理、修复遗物。

（三）遗物整理的记录有文字、实测绘图(临摹)、影像、拓片等形式。文物标本应制作器物卡片。

（四）根据需要对采集的动植物遗存、环境样品、文物标本等进行分析和检测。

（五）按遗迹单位将各种资料整理记录和工作记录汇总，建立档案。
第二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应在现场工作结束后3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工作报告。
第七章  成果发布

第二十二条 成果宣传
水下考古项目实施单位应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最新工作成果，妥善做好水下考古成果宣传，促进水下文物保护。

水下考古项目应制定宣传工作方案，按管理程序报批后实施。
第二十三条 考古报告

水下考古工作结束后应及时编写、发表考古报告，多年工作的遗址应及时发表阶段性报告。考古报告必须客观、真实、全面、系统。

考古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既往工作；考古工作的经过与工作方法；文化堆积与年代；遗迹与遗物；编写者的认识；相关专业技术报告等。

第八章  资料管理

第二十四条  文字、测绘、影像和实物等各类资料必须由水下考古项目实施单位负责管理，并做好资料备份和数字化，严防损坏和遗失，任何个人不得私自保存。

实物资料应与登记表所列项目相符。文字、测绘、影像等资料应与档案袋、登记册所列项目相符。

第二十五条  移交和接收各类资料必须履行交接手续，并记录在案。

项目实施单位提交考古报告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保留少量出水文物作为科研标本，并应当于提交考古报告之日起6个月内将其他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国有的博物馆、图书馆或者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

第九章  水下考古安全管理

第二十六条  水下考古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水下考古相关单位、专业人员和船舶必须严格遵守水上航行、作业以及潜水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要求和安全准则，确保人员、文物、设备的安全。

第二十七条 潜水调查和水下考古发掘应制订潜水计划和安全应急预案，设立潜水安全监督员，并配备应急医疗用品、救援器材、通讯设备以及必要的安全设备。

（一）潜水计划应包括项目概述、风险评估、潜水角色分工、潜水方式、水下减压方案、遵循的潜水法规等。

（二）安全应急预案应包括项目概况、编制依据、编制目的与原则、适用范围、应急组织机构、现场应急机构、潜水作业安全保障措施、应急措施等。

（三）安全监督员协助项目负责人负责监督执行潜水计划，落实安全应急预案。

第二十八条 水下考古项目应高度重视现场安全管理，出海作业前应进行安全教育，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预防与管控能力。出海作业期间应发布航行公告，确保出海和潜水工作安全进行。
第二十九条 水下考古工作应有完整的安全档案记录。

附  录

一  水下考古作业技术要点

（一）水下考古调查

1.前期调查

（1）水下考古前期调查采取资料查阅与走访踏勘相结合、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

（2）资料查阅是指调查人员通过查阅资料的方法来寻找水下文物疑点信息。资料分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原始资料是指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原始文件，如各类日志、日记、信件等。二手资料则是在对事件或者原始文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料，如报纸、出版物等，使用和参考二手材料时应与原始资料进行对照。资料主要来源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互联网等。

（3）走访踏勘的主要方法是访谈和实地踏查，即调查人员前往江河湖海等沿岸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潜水俱乐部、渔村、码头、港口等场所，通过个别走访或座谈会的方式，走访渔民、船长、海事人员、潜水员、老年协会以及从事航运、地质钻探等一切与江河湖海有关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询问并收集水下文物疑点信息。如是否目击到沉船事件；是否在水面、水下作业中发现水下文物；调查水域是否有古码头、古航道、古出海口，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环境，如暗礁较多等。

2.物探调查

（1）物探调查是将海洋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和设备应用于水下考古，在前期调查限定的水域内探测和找寻水下文物疑点。

（2）物探调查是一种非接触的调查方式，不会对水下文物造成破坏，工作效率高，短时间内可覆盖较大面积的调查水域，还有可能发现完全埋藏于水底底质以下或极低能见度水域等环境中的水下文物。

（3）水下考古调查常使用海洋水深测量法和海洋磁力测量法开展物探调查，使用的设备主要有浅地层剖面仪、侧扫声呐、多波束测深系统和海洋磁力仪等。

①浅地层剖面仪可以发现埋藏于水底底质以下的遗存，并获得相应的水深、分布、大小、范围、埋深等信息。浅地层剖面仪总体性能应达到如下要求：

	分辨率
	≤0.2m

	剖面探测能力
	泥底穿透深度
	≥6m

	
	沙底穿透深度
	≥1m


②侧扫声呐主要用于找寻和发现出露于水底底质以上的遗存，经过纠正后的侧扫声呐图像可拼接成较大区域的探测图像。侧扫声呐系统总体性能应达到如下要求：

	最大扫描斜距
	≥150m

	航迹向分辨率
	斜距
	分辨率

	
	20m
	≤0.1m

	
	50m
	≤0.2m

	
	100m
	≤0.4m

	垂直航迹向分辨率
	≤2cm


③多波束测深系统可以获得测线一定宽度内水下目标物的大小、形状和高低变化，得到海底地形地貌的精细特征。多波束测深系统总体性能应达到如下要求：

	最大扫描斜距
	≥150m

	深度分辨率
	≤1cm

	垂直接收航迹波束宽度
	≤1°

	平行发射航迹波束宽度
	≤2°


④海洋磁力仪是搜寻水下感磁性目标物如金属类遗物和铁质沉船的有效手段，也是探测被掩埋沉船的一种重要方法。海洋磁力探测系统总体性能应达到如下要求：

	磁力测量分辨率
	≤0.05nT

	磁力测量绝对精度
	≤2nT

	磁力测量量程
	20000至100000nT

	磁力梯度容差
	10000nT/米


（4）根据工作船的形状、质地、尺寸选择探测设备适合的安装方式，避免设备之间及环境干扰。探测设备安装的重点是各种设备水下部分的安装。一般情况下，浅地层剖面仪的换能器采取支架固定安装或拖曳的方式置于工作船左舷外；拖体型侧扫声呐的拖鱼采用拖曳的方式置于工作船左舷外或船尾；多波束测深系统的换能器固定安装于工作船左舷外或船底；海洋磁力仪的拖鱼一般直接拖曳在船尾。

（5）物探调查推荐使用WGS-84基准，平面坐标系采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6）探测区域的划分要综合考虑前期调查获得的地理环境、水文条件等因素，根据探测精度要求、水深、水流、光线、地形等因素布设测线。

（7）物探调查分为普探和精探。普探是对调查水域进行全覆盖扫测，可以迅速、全面获取调查水域的水下地形地貌和磁力异常情况。精探是通过调整工作频率、扫宽等参数和加密测线的方式对重点水域开展精细化扫测。

（8）物探调查时，工作船一般以4～5节的速度沿规划的测线逐条扫测，并保持匀速直线行驶，特定情况下也可按照地形走向进行扫测，测线之间必须有一定的重叠区域。

（9）物探调查获取的数据必须经过校正，并及时分析处理，生成探测图像，通过判读图像，识别异常点，进行评估和分类，挑选出潜水调查的目标疑点，整理出疑点的精确位置、埋藏情况、尺寸、方向、水深、水温等信息，为潜水调查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必须对各种设备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与研判，减小误差，增强异常点评估的有效性，增加目标疑点遴选的可靠性。

3.潜水调查

（1）潜水调查是通过人工潜水或潜水器潜航等方式对前期调查、物探调查获取的疑点进行水下搜索，以寻找并确认目标疑点是否为水下文物，只有经过潜水调查确认后才能被定为水下文物。

（2）潜水调查前必须根据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和潜水计划，提出安全预案和应急管理预案，准备相应的潜水设备和工具，匹配适合的人员与团队。

（3）人工潜水搜索的方法主要有圆周搜索法、直线搜索法、矩形搜索法、拖拽搜索法和随机搜索法。

①圆周搜索法是指以某一相对固定的物体为圆心、以不同半径、采取圆周潜游的方式开展的水下搜索。

②直线搜索法是指按照既定方向、采取直线潜游的方式开展的水下搜索。

③矩形搜索法是指在设定的水底矩形框内、采用直线相向对游的方式开展的水下搜索。

④拖拽搜索法是指调查人员拉住连接在船上的牵引绳以浮潜或潜水的方式开展的水下搜索。

⑤随机搜索法是指在某些地形、地貌比较复杂的水域开展的随机潜水搜索。

（4）潜水器搜索是指依靠载人潜水器内的调查人员或水面平台上的无人潜水器操作人员进行目视观察，以寻找水下文物的搜索方法。潜水器包括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又称水下机器人，分为有缆摇控潜水器ROV、无缆自治潜水器AUV二种）和其他深海勘查设备(如深海水下滑翔机等)。潜水器搜索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到达潜水器设计的最大水深，能够发现位于深海的水下文物。

（二）遗址测绘

1.遗址测绘是通过测量、绘图手段记录水下文物的空间位置、形状和结构特征的记录方式。

2.遗址测绘必须建立三维坐标测量控制系统。重要水下文物应设立永久性的水下测量控制点。大型水下文物可设定多个测量控制点，建立有效的测量控制网，以满足各区域测量精度的需求。所有测绘点的坐标应与三维坐标测量控制系统一致，均应详细填写测绘控制点记录表，以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两种形式，统一建档、管理。

3.测绘图可利用各类已有资料，包括海图、航空和卫星影像图等，但必须与水下文物的三维坐标测量控制系统建立起有效关联，航空和卫星影像图必须进行精确校正和配准。

4.遗址测绘需同时考虑到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大型水下文物的测绘可进行适当分区。

5.遗址测绘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相关规定，做好保密工作。

（三）水下考古发掘

1.探方（沟）发掘

（1）根据水下文物类型和水体能见度选择不同大小的探方（沟）。探方的规格有1米×1米、2米×2米、10米×10米等。

1米×1米探方常用于文化堆积复杂或水体能见度差的水下文物发掘。

2米×2米探方在水下考古发掘中比较常用。

10米×10米探方用于能见度较好、堆积比较简单、规模较大的水下文物发掘。

（2）探方分软式和硬式二类，应根据工作需要选择合适的探方。硬式探方由固定长度的金属杆或PVC管构成，不易变形，位置较为精确，适合长期水下工作。硬式探方可预制构件，在水下拼接安装，探方框架上可设置测量的刻度标志。软式探方是用绳索直接拉上纵横交错的方格网络，建立相对容易，但受水流、遗址地形地貌起伏等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一定误差。软式探方在水下通过定桩拉线布设。

（3）探方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方向。

（4）探方的编号系统应与水下文物分区及三维坐标测量控制系统建立关联，编号方式应简明、唯一，便于查阅。编号应按照“年度＋水下遗址所在县（市）汉语拼音首字母＋水下遗址名称首字母＋区号＋T＋探方号（三维坐标测量控制系统纵轴号＋横轴号）”的样式编写，如“1995DHBJ1T0202”。

（5）发掘过程中应及时绘制探方剖面图。

2.地层堆积发掘

（1）堆积单位和遗迹单位是考古发掘中观察、发掘、记录工作的两个核心概念。堆积单位是发掘现场可区分的最小堆积，是考古工作中发掘、记录文化堆积的最小单位。遗迹单位由一个或多个堆积单位组成，是相对完整的功能单位。

（2）探方和遗迹单位一般采用其汉语拼音或英文的第一个字的大写字母表示，如：T-探方（沟）；F-房屋；L-路；Q-墙；W-船；S-遗物点。堆积单位的编号应纳入遗迹单位编号中，如：T1①-探方T1第①层。

（3）判断不同堆积单位之间早晚关系应采用平、剖面结合的方法，可先从关系清楚的堆积单位入手。

（4）重要的遗迹单位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视实际情况采取现场保护的方法，或切割搬迁至实验室进行发掘和保护。

3.沉船遗址发掘

（1）通常情况下，沉船遗址的命名方式为“省名+市县名+距离最近的岛礁或地名+中文序号+沉船遗址”，如辽宁绥中三道岗一号沉船遗址、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遗址、海南西沙石屿二号沉船遗址。

（2）沉船遗址应以原址保护为主。确需进行发掘的，应视实际情况采取原址发掘或整体搬迁发掘。

（3）原址发掘应首先对遗址表面原始状态进行资料记录，然后清理覆盖沉船的淤积物和凝结物，在此基础上按照先船体内部后船体外部的顺序选择探方或舱体发掘。舱体发掘时应预先布设与沉船轴向一致和垂直的控制基线。

（4）发掘中应注意船体沉没状态、保存状态以及船体构件、航行属具等信息的采集、记录；应注意船货的空间结构、码放和包装方式等信息的采集、记录。提取舱内文物时，应对隔舱板和其他船体结构进行加固。

（5）沉船整体搬迁发掘必须先行评估整体搬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搬迁方案和保护方案进行论证，确定可行后方可实施。搬迁方案应包括工作思路、技术路线和方法、实施步骤、保护措施、应急预案等。搬迁完成后，应根据沉船保存环境制定考古和文物保护方案，以及日常维护方案，确保沉船安全。

4.发掘清理方法

由于水下文物部分或全部被泥、沙或珊瑚等覆盖掩埋，水下考古发掘中，需要对这些覆盖物进行清理，从而将被掩埋或遮挡的遗存揭露出来，以开展考古观测与记录。应根据水下文物类型、堆积、水下环境等因素，采用适合的发掘清理方法。

（1）抽沙是水下考古发掘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清理方法，包括水泵式抽沙和气泵式抽沙二种，常与水枪冲刷结合使用。一般用于包含物较少、堆积较厚的遗存表面或周边大范围泥沙堆积的清理，泥沙出口应设置滤网。

（2）对于较大、无法通过抽沙移走的堆积物，如珊瑚、石块等，一般采取人工捡拾搬运的方式进行清理。

（3）对于比较重要的遗迹部位，或埋藏浅且堆积松散的遗迹，在摄影摄像等资料记录前，常使用人工手扇或辅之以小型工具进行清理。

二  采集及取样要点

(一)要求

1.遗物采集可根据研究需要和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但必须保证采集方法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1）系统性。遗物的采集和取样自始至终应保持统一的标准。

（2）针对性。在无法对遗存内各种资料实行全部采集的情况下，应根据水下考古调查或发掘的不同目的确定采集方法。

（3）有效性。采集方法应规范，采集种类、样品数量和样品大小应满足工作需要。

2.各类遗物均应按堆积单位采集、取样和编号。

3.置放原地的遗物必须关注其自身位置及其与其他物品的位置关系，在完成测绘、影像记录以及编号后才能提取。

4.所有采集品必须同时附有相应的标签。标签要写明遗存名称、所属单位、采集位置、与其他物品的位置关系、编号、物品名称、质地、种类、数量、保存情况、尺寸、采集方法、采集人、采集时间等内容，并附上简图和照片。

（二）种类

1.人工遗物

人工遗物指由人类制造、加工或使用的物品，如沉船（包括船板、锚、舵、帆、船钉、艌料等）、船载物品（贸易品或船上使用的物品）以及其它遗物。

2.自然遗存

自然遗存指遗留在遗存内，与阐释人类活动相关的动植物、矿物等。

（1）动物类：哺乳动物、鱼、虾、蟹、贝、鸟、水生软体动物、海洋附着类动物、昆虫、有孔虫类等。

（2）植物类：果实、种籽、水生植物、植硅石、花粉、植物孢子、硅藻等。

（3）水、沙、泥、石、珊瑚等。

（三）方法

有全部采集和抽样采集二种，其中抽样采集包括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和目的抽样等，相关方法参阅《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四）技术

1.一般遗物的提取

一般遗物是指在表面采集和水下考古调查或发掘中发现的石器、陶器、瓷器、金属器等在常规搬运时不易损毁的遗物。一般遗物或由潜水员搬运，或用浮力袋提升，或借助水面起重装具提取。

2.小件和易碎遗物的提取

小件和易腐烂、易碎的遗物，应特别包装或加固后提取。

3.大件遗物的提取

大件遗物，如凝结物、石构件、碇石、铁炮等，应妥善包裹并绑扎后，或用浮力袋提升，或借助水面起重装具提取，提取过程中应注意人员和文物安全。

（五）采集及取样技术方法举例

1.生物遗存的采集

（1）动物遗存，如哺乳动物、鱼、贝、鸟、水生软体动物、海洋附着类动物、有孔虫类等，可直接现场采集。

（2）大植物遗存，如果实、种籽等，抽样采集足够的沉积物样品，经水选法提取轻选样本，阴干后送实验室鉴定。条件允许，也可直接现场采集。

（3）微植物遗存，如花粉、植物孢子、硅藻等，可选择抽样采集足够的沉积物样品，或采用柱状剖面的方法采集沉积物样品，密封包装后送实验室进一步提取。

2.水体、沉积物的采集

（1）水体样品可在遗存直接采集，密封后送实验室分析检测。

（2）沉积物采用柱状剖面的方法采集，采集样品应以避免污染的硬包装形式加固，并在外包装上标注样品在剖面上的方向和序列。

3.碳十四测年样品的采集

（1）选择层位关系明确的堆积单位采集所需样品。

（2）按照堆积序列采集系列样品。系列样品指在一个连续堆积上按堆积单位采集的样品。如果一处连续堆积不能代表整个遗存堆积，应在不同地点采集若干个系列样品。

（3）一个堆积单位应该多采集样品，同时注意不同类型的测年样品，如不同位置的船体、艌料、种籽、骨骼、果核、贝类等，以尽量避免样品本身的年龄误差。不同个体的样品不能混合采集和包装。

（4）详细记录采集样品的考古信息，要注意同一堆积单位的每个样品的空间位置。

4.钻探

（1）钻探指使用机械或人工的方式对水底底质结构、堆积情况进行勘探。分为水上钻探和水底钻探二种。钻探有助于发现完全掩埋在水底以下的文化遗存，了解遗存的埋藏深度及分布范围，还可了解水底底质结构和地层堆积，开展环境变化、河湖相沉积、海岸线变迁等研究。

（2）钻探是一种侵入式的勘探，有可能对水下文物造成潜在威胁和破坏，因此开展钻探时必须慎重。

（3）机械钻探常使用适合口径的金属管作为芯管，人工钻探主要使用探钎或探针作为钻探工具。

（4）钻探要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进行，沿着规划的线路、间隔一定距离进行，并做好资料记录。

5.取样数量

小件人工遗物原则上应全部采集，船体或其他大件人工遗物应根据保护需要确定采集数量。各类自然遗存的采集以满足科研、工作需要为限。各类自然遗物的取样类型、取样数量、潜在信息、获取及研究方式，参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执行。

三  记录要点

（一）基本要求

1.水下考古记录是对工作过程和工作对象的描述，为水下考古学研究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2.水下考古记录应客观、准确、全面、系统。

3.当日工作结束或每项潜水任务完成后，相关记录须及时完成。

（二）文字记录要点

1.工作日记

（1）工作日记主要用于全面记录水下考古工作。所有参加水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均需撰写相应的工作日记。表格等其他文字记录形式难以详细阐释和容纳的内容均应记入工作日记。

（2）工作日记包括工地总日记和调查/发掘日记等。

①工地总日记

主要用于记录水下考古工作的总体工作过程、发现、收获与问题等，由项目负责人撰写，主要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人员、天气、海况、水流、潮汐、工作内容、设备、方法、潜水、底质结构、水深、水温、能见度、遗迹、遗物、埋藏、地层堆积、标本采集、工作进度、主要收获、存在问题、下一步工作计划、初步认识等内容。

②调查/发掘日记

主要用于记录调查/发掘期间每天的工作过程。所有参与调查/发掘工作的专业人员均应撰写调查/发掘日记，主要内容包括日期、天气、海况（潮汐、流速、能见度等）、工作任务、任务完成情况、层位关系和遗迹现象的判断、重要遗迹遗物的示意图、各种记录的完成情况、记录者、记录时间等。

2.记录表格

（1）记录表格使现场记录易于管理，方便记录的整理、归纳和存档，表格布局必须清楚且富有逻辑，遵循有序和标准化的格式，记录的信息应易于查询和分析。

记录表格包括前期调查疑点登记表、前期调查疑点总登记表、物探调查记录表、物探疑点登记表、物探疑点总登记表、潜水工作记录表、潜水记录表、水下文物登记表、水下文物总登记表、钻探记录表、发掘记录表、测绘控制点记录表、采样登记表、出水文物现状记录表、出水文物保护修复记录表、出水器物标本登记表、绘图登记表、摄像登记表、照相登记表、出水陶瓷器登记卡片、资料记录登记表等。

（2）记录表格的内容和要求

①前期调查疑点登记表

前期调查疑点登记表用于记录前期调查获取的水下文物疑点基本信息。填写内容包括：名称、编号、地理位置、坐标、分布面积、年代、证据、出水遗物、疑点类别、疑点类型、初步分析、调查建议等。

②前期调查疑点总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序号、名称、编号、年代、地理位置、坐标、高程、疑点类别、保存状况、规模尺寸、遗物等。

③物探调查记录表

用于记录物探调查的过程及发现等。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调查人员、地理位置、天气、海况、坐标、物探设备、数据记录编号、工作过程（工作船、设备搭载方式、起止时间、起止点坐标、测线规划、扫测参数、扫测面积、水文情况、水深、底质）、发现与收获（发现疑点数量、编号、地理位置、坐标、水深、底质、大小、埋藏情况、性质判断，是否水下确认、电子版附截图）、存在问题、下一步计划等。

④物探疑点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疑点编号、地理位置、水深、坐标、物探设备、形状、埋深、方向、扫测图像、初步分析、调查建议等。

⑤物探疑点总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序号、编号、位置、坐标、水深、探测时间、形状、尺寸、埋深、方向、初步判别等。

⑥潜水工作记录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潜水人员、潜水器、天气、海况、潜水时间、工作时长、工作位置、工作内容、水下发现、存在问题、下一步计划等。

⑦潜水记录表

潜水记录表必须如实填写。填写内容包括：地点、天气、平潮时间、潜水者姓名、潜水装具、气源、潜水时间（入水时间、出水时间、潜水时长）、气瓶压力（入水气压、出水气压）、水深、水温、能见度、流速、流向、任务与收获、记录人、潜水监督等。

⑧水下文物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工作单位、名称、编号、原探测疑点编号、地理位置、坐标、水深、面积、类别、遗物、年代、级别、工作经过（包括文献查阅、口碑走访、实地调查、仪器探测、潜水探摸、遗物采集、考古发掘等过程）、遗存简介（包括遗存环境、分布范围、主要构成、规模尺寸、遗迹遗物等情况）、图纸/照片、遗存现状与评估、下一步建议等。

⑨水下文物总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工作单位、序号、名称、编号、原探测疑点编号、性质、年代、地理位置、坐标、水深、保存状况、遗物等。

⑩钻探记录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钻探区域、堆积编号、堆积深度、堆积描述、钻探者、记录者、钻探时间等。

⑪发掘记录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遗址名称、工作单位、探方号、遗迹单位号、堆积单位号、绘图号、照相号、摄像号、底质、能见度、水深、堆积厚度、地层关系、保存状况、发掘方式、清理方法、形状描述、性质判断、遗物采集情况、样品采集情况等。

⑫测绘控制点记录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工作单位、遗址名称、发掘区、探方号、遗迹单位号、堆积单位号、绘图方式、绘图号、照相号、总控制点三维坐标、坐标系、测绘点等。

⑬采样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工作单位、样品类型、样品编号、遗址名称、探方号、堆积单位号、取样点位置、样品规格、取样方式、取样工具、水下环境、包装方式、包含物、堆积性质、文化性质、层位关系、取样目的、取样者送样地点、绘图号、照相号、摄像号等。

⑭出水文物现状记录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工作单位、名称、编号、重量、尺寸、埋藏环境、病害状况等。

⑮出水文物保护修复记录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工作单位、名称、编号、保护修复部位、技术方法、工具、材料、设计及操作人员、保护修复效果等。

⑯出水器物标本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工作单位、序号、编号、摄影号、绘图号、名称、质地、尺寸、年代、出水位置等。

⑰绘图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工作单位、图号、图名、比例、绘图时间、绘图方式、绘图者等。

⑱摄像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工作单位、序号、类型、文件号、分段号、场景小记、长度、拍摄方向、天气、能见度、时间、拍摄者等。

⑲照相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名称、工作单位、序号、类型、编号、照相内容、拍摄方向、相机型号、镜头、光圈、快门、天气、能见度、光源、拍摄时间、拍摄者等。

⑳出水陶瓷器登记卡片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编号、工作单位、器物编号、出水地点、器物名称、照相号、绘图号、拓片号、体量、制法、使用、型式描述、检测、存放地点、标本架号、记录者、日期、器物线图、器物照片等。

㉑资料记录登记表

填写内容包括：年度、地点/遗址编号、发掘（调查）区域、工作单位、资料管理员、日期、单位号、所属探方/发掘分区、登记内容（工作记录、发掘/调查记录表、遗迹单位登记表、器物登记表、器物卡片、绘图、照片、摄像、采样记录表、其他）、记录者、核对者等。

（三）测绘记录要点

1.水下考古测绘包括水下文物平、剖面图，遗迹平、剖面（侧视）图，水底地形、地貌图，水底剖面结构图等形式。

（1）水下文物平、剖面图用于记录水下文物的平面分布和地层堆积，比例尺不应小于1:20。

（2）遗迹平、剖面（侧视）图用于记录各遗迹的形状结构和堆积状况，比例尺不应小于1:10。结构复杂的单体遗迹需绘制不同功能单元的平、剖面（侧视）图。

（3）水底地形、地貌图用于记录水下文物所在水域水底表面的地形、地貌等，比例尺不应小于1:50。

（4）水底剖面结构图用于记录水下文物所在水域水底浅表地层的剖面堆积，比例尺不应小于1:50。

2.测绘图的要素：

（1）平面图须在图上注明两个以上测点的三维坐标；剖面（侧视）图须注明测绘时间段的水深数值，并在对应平面图上标注剖面或侧视面的位置。

（2）每幅图须注明图名、图号、比例、绘图方式、绘图者、审核者、绘图日期、图例、方向等。

（3）水下考古工作中对水下文物的判断如有变化，应重新绘图，但原图应保留。

3.水下考古测绘主要有三种绘图方式。

（1）现场手绘

是仪器测量和手工绘图相结合的测绘方式，通常使用尺寸为1米×1米的移动网格框架（网格间距10厘米）结合探方和基线进行测量。

（2）摄影测绘

利用计算机技术从正射校正后的数字影像中获取遗迹或遗物空间数据和矢量图像的测绘方式。

进行摄影测量时，测量控制点的数量和分布必须满足图像校正精度的要求，其位置及坐标应标示在测绘图上。应尽量使用镜头曲率较小的相机进行垂直拍摄。校正后的正射照片按比例缩放后，在计算机中直接进行软件成图或矢量描绘成图。

（3）物探测绘

利用声波反射技术和三边测量原理，使用物探设备和技术进行的测绘，适用于面积较大、堆积情况相对简单的水下文物测绘，可以快速完成较大范围的勘测。
（四）影像记录要点

1.影像记录是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等摄影摄像器材记录调查、发掘过程和遗迹、遗物等信息的记录手段。

2.工作过程的影像记录

包括遗存调查发掘前后的全景、工作人员合影、不同工作阶段的全景、各探方发掘过程、重要遗迹现象调查/发掘过程、重要样品采集过程以及其他重要工作场景等影像资料。

3.遗迹现象的影像记录

包括遗迹调查/发掘前后不同角度拍摄的摄影资料，应全面反映遗迹形状和结构特征，特殊部位要拍特写。

（1）同一拍摄对象应在同样拍摄条件下拍摄高清度数码片和HD质量的录像。

（2）重要遗迹和考古发掘区应直接拍摄或通过照片拼接的方式获取全景照片。通过照片拼接方式获取全景照片时，应按影像正射校正的技术要求，获取正射影像照片。

（3）所有影像资料应有完整记录。

四  出水文物现场保护管理要点

（一）出水文物现场保护管理要点

1.基本要求

（1）现场保护工作应遵循现行的文物保护专业准则。现场保护主要以预防性保护为主，必要时可开展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2）应做好文物埋藏环境采样、现场保护不同阶段的文物病害、保护溶液和材料等采样工作，为正确分析文物病害提供依据。

（3）现场加固保护应以物理加固为主，必要时可以进行化学加固。

（4）现场保护处理的方法、过程和相关数据须保留文字、绘图和影像记录，并建档管理。

（5）文物出水后，应根据材质进行分类分装存放，尽可能迅速提供稳定的保存环境，并做好保存状况评估和监测。易碎文物应与坚固文物分开存放。

2.陶瓷类文物

出水陶瓷类文物的现场保护主要包括器物表层凝结物或附着物的去除、现场脱盐处理与现场修复等内容。

（1）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在现场去除大部分的表面凝结物或附着物。进行器物表层凝结物或附着物处理前，须对凝结物或附着物进行采样预留。

可使用机械法去除凝结物。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应慎用化学法，防止造成保护性损坏和影响病害分析。若凝结物非常难以去除，应运输到实验室后再进行处理。

应以文字、绘图和影像等多种方式综合记录凝结物信息及处理过程。

（2）进行现场脱盐处理前，须对文物进行文字、绘图和摄影记录。

轻微损坏或表面完好的陶瓷器可采用去离子水浸泡的方法脱盐；严重损坏或表面剥离现象严重的陶瓷器不可直接使用淡水脱盐，应单独放置并采用梯次置换的方法，逐步降低浸泡液的含盐量。对于釉面结合不牢固的彩瓷必要时可喷涂1-2%B72丙酮溶液进行釉面加固后再浸泡脱盐。脱盐过程中应定期换水，并做好记录、取样和监测工作。

（3）进行现场修复时应首先开展文物修复试验，修复过程应进行相应的绘图、摄影和文字记录工作。器物拼接方法和胶黏剂应具有可逆性。

3.金属类文物

金属类文物现场保护应根据金属文物材质和保存现状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

（1）铁器在水中极易遭受腐蚀，特别脆弱，且腐蚀产物易与周围的海洋生物、木材和石质文物粘连在一起形成凝结物。现场保护可以对粘连的凝结物进行去除，如果现场去除非常困难，应保留文物与凝结物一起存放，并做好饱水和缓蚀处理，待运输到实验室后再进行处理。铁器出水后，可将其暂时保存在2%氢氧化钠溶液或2%倍半碳酸钠缓蚀溶液中。

（2）金器和银器类文物较为稳定，文物出水后应首先根据文物的材质类型进行分类，可以用淡水脱盐然后干燥处理或放置于淡水中保存，建议运送到实验室进行保护处理。

（3）锡器一般较为稳定，但锡铅合金极易遭到海洋生物等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有机酸的腐蚀，文物出水后应清除粘附于锡器表面的海洋生物等凝结物。现场可以用淡水脱盐然后干燥处理或放置于淡水中保存，建议运送到实验室进行保护处理。

（4）铅器在现场保护时应特别关注和处理。铅器易受到有机物降解产生的有机酸的侵蚀，出水后应清除粘附于铅器表面的海洋生物，随后应将铅器放置于海水或含有0.1%硫酸钠的淡水保存。铅器不能放置于去离子水中，会加速其腐蚀。

（5）铜器对海洋生物具有毒性作用，青铜、黄铜等铜器上很少有凝结物覆盖，一般较为稳定。铜器出水后，可将其暂时保存在2%倍半碳酸钠或1%苯并三氮唑（BTA）缓蚀溶液中，可以防止器物发生进一步腐蚀。缓蚀处理应做好记录、采样和监测工作。

4.石质文物

石质文物一般表面易覆盖大量海洋沉积物，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石质文物一般体积较大，工作现场条件有限，不易采用淡水浸泡的方式保存，出水后应尽快用淡水反复冲洗几次，除去表面残留的大量盐分和粘附物，然后用遮阳布覆盖，避免海面上强紫外线的照射。

凝结物与石质文物的现场保护方法类似。

5.有机质文物

有机质文物主要包括木材、皮革、绳索、纺织品和谷物等。有机质文物一般十分脆弱，容易损毁，现场保护应做好加固、饱水（保湿）、防霉抑菌、低温（或冷冻）和避光保护处理。

（1）有机质文物一般强度较低，十分脆弱，文物在提取和保护处理期间应做好加固防护，现场加固应以物理加固为主，必要时可以进行化学加固。船体木材通常使用PEG600、PEG1000或PEG2000溶液进行化学加固。

（2）文物出水后应尽快进行清洗去除表面附着物和污染物。现场可以用细毛刷和牙刷轻轻地把器物表面的泥土脏物洗刷掉；表面附着较为牢固的凝结物等污染物，可以使用竹签进行剔除，如果现场有超声波设备，可以使用超声波设备进行去污处理。如从水中取出进行清理时,需要注意保护过程中文物的保湿,可以使用喷壶喷水保湿。建议用淡水进行清洗。

（3）现场保湿存放以浸泡为主，浸泡时需将器物完全浸没，并且加盖隔绝阳光。如无法加盖，则可使用黑色塑料袋等覆盖来阻隔可见光和紫外线对文物造成的危害。如果现场没有浸泡设施，可用粗麻布、宣纸和脱脂棉等吸水材料完全吸水后包裹，并定期监测和进行补水保湿。现场应将文物放置在阴暗处。

（4）在保存中需要注意杀菌防霉，可选用的杀菌剂包括：1%硼酸硼砂（硼酸：硼砂为7：3，如每立方水加14g硼酸和6g硼砂），1%达克宁、0.1%异噻唑啉酮等抑菌剂，0.1% Panacide二氯酚溶液，1%的环戊氯酚及其钠盐等。最好应在确定菌类类型后针对性施用，杀菌剂溶液在使用前需检测其有效性及pH值，保证对有文物无害。如果需对出水的木质文物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则不能在保存液中添加诸如防腐有机质剂或杀菌剂等。如果现场必须进行防霉抑菌处理，应先进行文物取样。

现场除了使用杀菌剂，还可以使用低温保存和脱氧预防保存。一般采用5摄氏度左右进行低温保存。现场脱氧保存较常用的脱氧方法是利用脱氧剂脱氧，也有先将密封文物的容器中空气抽去，再充入惰性气体以达到脱氧保存。

（二）出水文物的保存管理要点

1.水下考古调查、发掘现场应建立出水文物临时库房。临时库房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具备文物保存条件，必要时应配备安全监控系统。

2.文物入库应履行交接手续，详细填写入库登记表，并按类别妥善保管。文物出库应经项目负责人批准并履行必要的出库手续。

3.临时库房无法满足文物保存保管条件时，应及时将文物移交有条件的场所存放。

五  资料整理要点

（一）采集遗物及样品的整理

1.根据不同材质特点，对遗物进行清洗、修复或采取其他必要的技术处理。应按照器物的制作、使用（转用）、废弃和埋藏过程的顺序对文物标本进行观察，详细记录。

2.对数量大、不能复原的遗物应进行多角度观察和测量，如材质、颜色、重量、数量、尺寸、形状、部位、表面纹饰和痕迹等，并进行分类统计，填写各类相关记录表。

3.文物标本应按堆积单位统一编号，并记录到出水器物（标本）编号登记表中。编号应标注在遗物的不明显处。

4.文物标本应进行各种属性观察和测量，并填写出水器物卡片。

5.文物标本应实测绘图、临摹、照相或拓片，并填写相应的登记表，附在器物登记卡片上。

实测绘图应尽量采用大比例尺，常用比例尺为1:1、1:2、1:4。各类观察结果应直接描绘、记录在原始图纸上。实测图应采用正投影方法绘制，应表现剖面和内部结构。具体绘图方法应符合有关规范。

提倡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进行绘图，如摄影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建模等。

文物标本摄影时应放置比例尺。文物标本应拍摄正片和数码片，必要时拍摄局部特写。

拓片主要用于表现文物标本表面或里面的文字、纹饰、符号、制作痕迹等。拓片须注明所拓文物标本的部位。

6.样品送检前应列出清单，办理相关手续。检测后按清单查收检测结果，并回收剩余样品。

（二）水下考古档案
汇总文字、影像和测绘等记录，统一归类，形成完整的水下考古资料档案。

（三）水下考古工作报告

项目现场结束后，项目负责人须及时编制并提交水下考古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的内容应客观、详实，全面反映年度工作情况、主要收获、成果及经验教训等。

水下考古工作报告应包括项目背景、工作概况、工作成果、初步认识、存在问题、下一步工作计划和相关附件等内容。

六  潜水安全管理要点

（一）潜水作业要点

1.水下考古工作现场应包括项目负责人、潜水安全监督员、潜水员和预备潜水员。

2.所有潜水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潜水资质证书，并根据潜水计划进行潜水作业。

3.潜水作业必须遵守《空气潜水安全要求》《科学技术潜水手册》等相关原则、规范和标准。

4. 潜水作业时应设置明确标识，安排专人进行水面观察。

5.潜水作业必须遵循以下基本要求：

（1）潜水深度超过24米的水下考古工作应配备减压舱。

（2）蒲福风级不大于4级（风速11节-16节，浪高1米）；水流速度不大于0.5米/秒。蒲福风级大于4级小于5级（风速17节-21节，浪高1.8米）时，应评估现场具体条件决定是否进行潜水作业。

（3）使用SCUBA系统潜水时，应根据潜水深度选择适宜的气源和装备，不得超过所持潜水资质证书的最大深度，不得使用超过所持潜水资质证书的潜水装具。

（4）潜水人员身体或心理状况不适宜潜水的，不允许潜水。

（5）作业船舶或设施正在移动时，不允许潜水。

（6）潜水装具、潜水支援设备不符合潜水要求时，不允许潜水。

（7）水下考古作业期间严禁饮酒。

（二）减压安全要点

1.潜水人员应根据潜水深度、水下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水质情况、水文气象和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选择适当的减压方案。

2.进行水下减压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潜水计划设立水下减压站。

（2）水下作业完毕后，潜水人员按照规定速度上升，并在减压站按规定时间停留减压。

（3）上水、出水过程中，避免过度体力活动。

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潜水员必须进行减压。

（1）潜水作业水深超过20米，且连续潜水作业时间超过15天的。

（2）潜水人员因突发情况未按照潜水计划潜水的。

（3）潜水作业后出现潜水病症状的。

（4）潜水医生、潜水安全监督或者潜水人员认为必须进行减压的。

4.减压应由潜水医生或专业医疗机构进行。

（三）所有潜水作业必须保存完备的潜水安全档案记录。

参考表格样式

一  前期调查疑点登记表

	名    称
	
	编    号
	

	地理位置
	

	定位      坐    标
	纬    度
	     °     ′     ″
	经    度
	     °     ′     ″

	
	坐标系
	
	测点说明
	

	分布面积
	                           平方米

	统计年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  □明代  □清代  
□近现代  □不详

	证
据
	口碑资料
	

	
	实物资料
	

	
	文献资料
	

	
	地理环境
	

	出水遗物
	○陶器    ○瓷器    ○玉器    ○石器    ○木器    
○漆器    ○铁器    ○青铜器  ○金银器  ○古钱币  
○骨角器  ○玻璃器  ○古化石  ○船体构件  ○其他

	疑点类别
	○古沉船  ○古港口  ○古码头  ○古栈桥  ○古桥梁  
○古石刻  ○古墓葬  ○古城址  ○古洞穴  ○水利设施
○古代锚地等船泊设施  ○其他

	其他
	

	疑点类型
	○水域型  ○滩涂型
	○重点疑点  ○普通疑点

	初步分析
	

	调查建议
	

	备    注
	


记录者：            记录时间：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二  前期调查疑点总登记表

	序号
	名称
	编号
	年代
	地理位置
	定位坐标
	水深
	疑点类别
	保存状况
	规模尺寸
	遗物
	备注

	
	
	
	
	
	经度
	纬度
	
	
	
	
	
	

	
	
	
	
	
	
	
	
	
	
	
	
	

	
	
	
	
	
	
	
	
	
	
	
	
	

	
	
	
	
	
	
	
	
	
	
	
	
	

	
	
	
	
	
	
	
	
	
	
	
	
	

	
	
	
	
	
	
	
	
	
	
	
	
	

	
	
	
	
	
	
	
	
	
	
	
	
	

	
	
	
	
	
	
	
	
	
	
	
	
	

	
	
	
	
	
	
	
	
	
	
	
	
	

	
	
	
	
	
	
	
	
	
	
	
	
	

	
	
	
	
	
	
	
	
	
	
	
	
	


记录者：                            记录时间：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三  物探调查记录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调查人员
	

	地理位置
	

	天气与海况
	

	坐标系
	
	水深
	

	坐标范围
	

	物探设备
	
	物探数据记录编号
	

	工作过程
	（工作船、设备搭载方式、起止时间、起止点坐标、测线规划、扫测参数、扫测面积、水文情况、水深、海底底质）

	发现与收获
	（发现疑点数量、编号、地理位置、坐标、水深、海底底质、大小、埋藏情况、性质判断，是否水下确认、电子版附截图）

	存在问题
	

	下一步计划
	

	附图
	


记录者：                                      记录日期：
四  物探疑点登记表

年度：                          地点：            
	疑点编号
	

	地理位置
	
	水深
	

	坐标范围
	

	
	坐标系
	
	测点说明
	

	物探设备
	
	物探数据记录编号
	

	形状
	
	尺寸
	长：    宽：

	埋深
	海床上：     海床下：
	方向
	

	探测图像
	

	初步分析
	

	调查建议
	

	备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五  物探疑点总登记表

年度：                           地点：            
	序号
	编号
	位置
	定位坐标
	水深
（m）
	探测时间
	形状
	尺寸（m）
	埋深（m）
	方向
	初步判别
	确认情况
	备注

	
	
	
	经度
	纬度
	
	
	
	长
	宽
	海床之上
	海床之下
	
	
	
	

	
	
	
	
	
	
	
	
	
	
	
	
	
	
	
	

	
	
	
	
	
	
	
	
	
	
	
	
	
	
	
	

	
	
	
	
	
	
	
	
	
	
	
	
	
	
	
	

	
	
	
	
	
	
	
	
	
	
	
	
	
	
	
	

	
	
	
	
	
	
	
	
	
	
	
	
	
	
	
	

	
	
	
	
	
	
	
	
	
	
	
	
	
	
	
	


记录者：                     记录日期：                                                第   页      共   页
六  潜水工作记录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编号：
	潜水员
	
	潜水时间

	天气与海况
	
	工作时长

	工作位置
	

	工作内容
	

	水下发现
	

	存在问题
	

	下一步计划
	

	备注
	

	附图：水下工作区域（请标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七  潜水记录表

地点:                        天气：                   平潮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潜水装具
	O2%
	入水气压
	入水时间
	出水气压
	出水时间
	潜水时长
	水深/水温/
能见度
	流速/流向
	任务/收获（尽量详细）
	备注

	
	
	
	
	
	
	
	
	
	
	
	

	
	
	
	
	
	
	
	
	
	
	
	

	
	
	
	
	
	
	
	
	
	
	
	

	
	
	
	
	
	
	
	
	
	
	
	

	
	
	
	
	
	
	
	
	
	
	
	

	
	
	
	
	
	
	
	
	
	
	
	

	
	
	
	
	
	
	
	
	
	
	
	


记录者：                                  潜水监督：
八  水下文物登记表

年度：         地点：            工作单位：          第   页/共  页
	名    称
	
	编号
	
	原探测疑点编号
	

	地理位置
	

	定位坐标
	经度
	
	纬度
	

	
	测点说明
	

	水深/高程（m）
	

	面积(㎡)
	

	类
别
	〇沉船      〇港口码头    〇水利水文设施  〇城址 
〇窑址      〇矿冶遗址    〇航标          〇聚落址
〇桥梁      〇驿站古道    〇洞穴址        〇窖藏址
〇军事设施  〇古建筑      〇古墓葬        〇石窟寺及石刻
〇近现代遗存  〇其他  〇遗物点

	遗
物
	○陶器    ○瓷器    ○玉器    ○石器    ○木器    ○漆器
○铁器    ○青铜器  ○金银器  ○古钱币  ○骨角器  ○玻璃器  ○船体构件  ○建筑构件  〇其他

	年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  □商  □西周  □东周  □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辽金  
□元  □明  □清  □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待定

	级别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

	工作经过
	（包括文献查阅、口碑走访、实地调查、仪器探测、潜水探摸、遗物采集、考古发掘等过程）

	遗存简介
	（包括遗存环境、分布范围、主要构成、规模尺寸、遗迹遗物等情况）


	图纸/照片
	

	遗
存
现
状
	保存状况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现
状
评
估
	（根据堆积情况、保存状况、遗物分布与年代等信息，对遗存类别、性质和价值等进行初步评估）


	下一步建议
	

	备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九  水下文物总登记表

年度：              地点：                          工作单位：                                     第   页/共  页
	序号
	名称
	编号
	原探测疑点编号
	性质
	年代
	地理位置
	定位坐标（范围）
	水深
（m）
	保存状况
	遗物
	备注

	
	
	
	
	
	
	
	经度
	纬度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一〇  钻探记录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钻探区域：
探孔编号：     位置：N   E   H（水深）       底册号：     流水号：
[堆积编号]            [深度]               [堆积描述]
	
	0厘米
	堆积性质         备注           

	
	
	土色              土质            
致密度            堆积性质        
包含物            采集遗物        
备注                              

	
	
	土色              土质            
致密度            堆积性质        
包含物            采集遗物        
备注                              

	
	
	土色              土质            
致密度            堆积性质        
包含物            采集遗物        
备注                              

	
	
	土色              土质            
致密度            堆积性质        
包含物            采集遗物        
备注                              

	
	
	土色              土质            
致密度            堆积性质        
包含物            采集遗物        
备注                              

	备注
	


钻探者：           记录者：                钻探日期：                              审核者及意见：
一一  发掘记录表
年度：    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底册号：    流水号：
	探方号
	
	遗迹单位号
	
	堆积单位号
	

	绘图号
	
	照相号
	
	摄像号
	

	底质
	

	能见度
	

	水深
	南部       北部       中部      米

	距水底深度
	表面      厘米    底部     厘米

	堆积厚度
	最厚                    最薄                 厘米

	地层关系
	

	保存状况
	

	发掘方式
	

	清理方法
	

	形状描述
	

	性质判断
	

	遗物采集
	采集方法
	

	
	采集类型及数量
	

	样品采集
	采集方法
	

	
	采集类型及数量
	

	备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审核者：          审核日期：

	一二  测绘控制点记录表

	年度：              工作单位：              底册号：              流水号：

	遗址名称
	发掘区
	探方号
	遗迹单位号
	堆积单位号

	　
	　
	　
	　
	　

	绘图方式：手工绘图□   摄影校正□   其 他□       
	绘图号
	　
	照相号
	　

	总控制点   　  三维坐标
	　
	坐标系
	
	说明
	　

	测绘点（单位：米）

	点号
	北坐标
	东坐标
	高程
	说明
	点号
	北坐标
	东坐标
	高程
	说明

	　
	　
	　
	　
	　
	　
	　
	　
	　
	　

	　
	　
	　
	　
	　
	　
	　
	　
	　
	　

	　
	　
	　
	　
	　
	　
	　
	　
	　
	　

	　
	　
	　
	　
	　
	　
	　
	　
	　
	　

	　
	　
	　
	　
	　
	　
	　
	　
	　
	　

	　
	　
	　
	　
	　
	　
	　
	　
	　
	　

	　
	　
	　
	　
	　
	　
	　
	　
	　
	　

	　
	　
	　
	　
	　
	　
	　
	　
	　
	　

	描绘顺序：

	

	草图：

	测量者：
	绘图者：
	审阅者：
	　
	日期:


一三  采样登记表
年度：        工作单位：                  底册号：             流水编号：
	样品类型
	样品编号
	遗址名称
	区号
	探方号
	堆积单位号

	
	
	
	
	
	

	取样点位置
	

	占总体堆积数量的百分比
	<5
	5-15
	25-50
	>50
	100

	样品规格
	         米/毫米 ×          米/毫米 ×               米/毫米

	取样方式
	平面
	剖面

	样品体量
	                                                 （升）

	取样工具
	

	水下环境
	水深：
	能见度：           
	水温：

	包装方式
	

	样品污染状况
	无
	轻微
	严重
	

	其他堆积
	

	包含物
	

	堆积性质
	文化性质

	层位关系：[        ] [         ] [         ] [         ] [         ] [         ]

	取 样 目 的 ：
相关考古问题：
                                                                             

	送样地点
	负责人

	绘图号
	照相号
	摄像号
	其他

	取样者
	审核者
	日  期
	时间

	采样点示意图


一四  出水文物现状记录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底册号：    流水号：
	名称
	
	编号
	

	重量
	
	外形尺寸
	

	埋藏环境
	

	病害状况
	

	备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一五  出水文物保护修复记录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底册号：   流水号：
	名称
	

	编号
	

	保护修复部位
	

	技术方法
	

	工具
	

	材料
	

	设计及操作人员
	

	保护修复效果
	

	备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一六  出水器物标本登记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第   页/共  页
	序  号
	编  号
	摄影号
	绘图号
	名  称
	质  地
	尺  寸
	年  代
	出水位置
	备  注

	
	
	
	
	
	
	
	
	
	

	
	
	
	
	
	
	
	
	
	

	
	
	
	
	
	
	
	
	
	

	
	
	
	
	
	
	
	
	
	

	
	
	
	
	
	
	
	
	
	

	
	
	
	
	
	
	
	
	
	

	
	
	
	
	
	
	
	
	
	

	
	
	
	
	
	
	
	
	
	

	
	
	
	
	
	
	
	
	
	

	
	
	
	
	
	
	
	
	
	

	
	
	
	
	
	
	
	
	
	

	
	
	
	
	
	
	
	
	
	

	
	
	
	
	
	
	
	
	
	

	
	
	
	
	
	
	
	
	
	

	
	
	
	
	
	
	
	
	
	

	
	
	
	
	
	
	
	
	
	

	
	
	
	
	
	
	
	
	
	

	
	
	
	
	
	
	
	
	
	

	
	
	
	
	
	
	
	
	
	

	
	
	
	
	
	
	
	
	
	

	
	
	
	
	
	
	
	
	
	

	
	
	
	
	
	
	
	
	
	

	
	
	
	
	
	
	
	
	
	

	
	
	
	
	
	
	
	
	
	


记录者：                                             记录日期： 
一七  绘图登记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第   页/共  页

	图号
	图名
	比例
	绘图时间
	绘图方式
	绘图者
	备注

	　
	　
	　
	　
	　
	　
	　

	　
	　
	　
	　
	　
	　
	　

	　
	　
	　
	　
	　
	　
	　

	　
	　
	　
	　
	　
	　
	　

	　
	　
	　
	　
	　
	　
	　

	　
	　
	　
	　
	　
	　
	　

	　
	　
	　
	　
	　
	　
	　

	　
	　
	　
	　
	　
	　
	　

	　
	　
	　
	　
	　
	　
	　

	　
	　
	　
	　
	　
	　
	　

	　
	　
	　
	　
	　
	　
	　

	　
	　
	　
	　
	　
	　
	　

	　
	　
	　
	　
	　
	　
	　

	　
	　
	　
	　
	　
	　
	　

	　
	　
	　
	　
	　
	　
	　

	　
	　
	　
	　
	　
	　
	　

	　
	　
	　
	　
	　
	　
	　

	　
	　
	　
	　
	　
	　
	　

	　
	　
	　
	　
	　
	　
	　

	　
	　
	　
	　
	　
	　
	　

	　
	　
	　
	　
	　
	　
	　

	
	
	
	
	
	
	

	
	
	
	
	
	
	

	
	
	
	
	
	
	


一八  摄像登记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第  页/共  页
	序号
	类型
	文件号
	分段号
	场景小记（含拍摄内容）
	长度（S）
	拍摄方向
	天气
	能见度
	时间
	拍摄者
	备注

	
	
	
	
	
	
	
	
	
	
	
	

	
	
	
	
	
	
	
	
	
	
	
	

	
	
	
	
	
	
	
	
	
	
	
	

	
	
	
	
	
	
	
	
	
	
	
	

	
	
	
	
	
	
	
	
	
	
	
	

	
	
	
	
	
	
	
	
	
	
	
	

	
	
	
	
	
	
	
	
	
	
	
	

	
	
	
	
	
	
	
	
	
	
	
	

	
	
	
	
	
	
	
	
	
	
	
	

	
	
	
	
	
	
	
	
	
	
	
	

	
	
	
	
	
	
	
	
	
	
	
	

	
	
	
	
	
	
	
	
	
	
	
	

	
	
	
	
	
	
	
	
	
	
	
	

	
	
	
	
	
	
	
	
	
	
	
	

	
	
	
	
	
	
	
	
	
	
	
	

	
	
	
	
	
	
	
	
	
	
	
	

	
	
	
	
	
	
	
	
	
	
	
	

	
	
	
	
	
	
	
	
	
	
	
	

	
	
	
	
	
	
	
	
	
	
	
	

	
	
	
	
	
	
	
	
	
	
	
	

	
	
	
	
	
	
	
	
	
	
	
	

	
	
	
	
	
	
	
	
	
	
	
	

	
	
	
	
	
	
	
	
	
	
	
	


一九  照相登记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第   页/共  页
	序号
	类型
	编号
	照相内容
	拍摄方向
	相机型号
	镜  头
	光 圈
	快 门   
	天  气
	能见度
	光源
	拍摄时间
	拍摄者
	备 注

	　
	　
	　
	　
	　
	　
	　
	　
	　
	　
	　
	　
	　
	　
	　

	　
	　
	　
	　
	　
	　
	　
	　
	　
	　
	　
	　
	　
	　
	　

	　
	　
	　
	　
	　
	　
	　
	　
	　
	　
	　
	　
	　
	　
	　

	　
	　
	　
	　
	　
	　
	　
	　
	　
	　
	　
	　
	　
	　
	　

	　
	　
	　
	　
	　
	　
	　
	　
	　
	　
	　
	　
	　
	　
	　

	　
	　
	　
	　
	　
	　
	　
	　
	　
	　
	　
	　
	　
	　
	　

	　
	　
	　
	　
	　
	　
	　
	　
	　
	　
	　
	　
	　
	　
	　

	　
	　
	　
	　
	　
	　
	　
	　
	　
	　
	　
	　
	　
	　
	　

	　
	　
	　
	　
	　
	　
	　
	　
	　
	　
	　
	　
	　
	　
	　

	　
	　
	　
	　
	　
	　
	　
	　
	　
	　
	　
	　
	　
	　
	　

	　
	　
	　
	　
	　
	　
	　
	　
	　
	　
	　
	　
	　
	　
	　

	　
	　
	　
	　
	　
	　
	　
	　
	　
	　
	　
	　
	　
	　
	　

	　
	　
	　
	　
	　
	　
	　
	　
	　
	　
	　
	　
	　
	　
	　

	　
	　
	　
	　
	　
	　
	　
	　
	　
	　
	　
	　
	　
	　
	　


二〇  出水瓷器登记卡片（正面）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工作单位：          底册号：
	器物编号
	出水地点
	器物名称
	照相号
	绘图号
	拓片号

	
	
	
	
	
	

	体
量
	尺寸
	口径         cm；足（底）径          cm；通高             cm；
壁厚         cm；其他部位：              cm

	
	重量：                          g
	容量：                          ml

	制
法
	胎：
羼和料       羼和比例
粒径及分选程度

	成型：
制坯
拼接

	
	修整：
口沿
器表痕迹
内壁痕迹
	釉：
釉色
施釉方法及范围
釉面

	
	烧成：
火候：
装烧痕迹
胎-釉（示意图）

	装饰：
纹饰
施纹方法及顺序


	使
用
	使用痕迹：
	修补痕迹：
转用痕迹：

	型式描述
	
	形态：
装饰：
纹饰：

	检
测
	检测一： 
	检测二：

	备注
	

	存放地点
	标本架号
	记录者
	日期
	审核者
	日期

	
	
	
	
	
	


二〇  出水瓷器登记卡片（背面）

	器物线图
	

	器物照片
	


二一  资料记录登记表

年度：        地点/遗址名称：            发掘（调查）区域：                 工作单位：              资料管理员：
	日期
	单位号
	所属探方/发掘分区
	登记内容
	记录者
	核对者
	备注

	
	
	
	工作记录
	发掘/调查记录表
	遗迹单位登记表
	器物登记表
	器物卡片
	绘图
	照片
	摄像
	采样登记表
	其   他
	
	
	

	　
	　
	　
	　
	　
	　
	　
	　
	　
	　
	　
	　
	　
	　
	　
	　

	　
	　
	　
	　
	　
	　
	　
	　
	　
	　
	　
	　
	　
	　
	　
	　

	　
	　
	　
	　
	　
	　
	　
	　
	　
	　
	　
	　
	　
	　
	　
	　

	　
	　
	　
	　
	　
	　
	　
	　
	　
	　
	　
	　
	　
	　
	　
	　

	　
	　
	　
	　
	　
	　
	　
	　
	　
	　
	　
	　
	　
	　
	　
	　

	　
	　
	　
	　
	　
	　
	　
	　
	　
	　
	　
	　
	　
	　
	　
	　

	　
	　
	　
	　
	　
	　
	　
	　
	　
	　
	　
	　
	
	　
	　
	　

	
	
	
	
	
	
	
	
	
	
	
	
	
	
	
	


第   页   共  页
� 此仅为表格样式实例，各水下考古项目可根据需要修改使用。





